
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7屆第 2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10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14時 30分 

地點：本府 12樓中央區劉銘傳廳 

主席：丁副主任委員庭宇 代（14：30-15：20，16：00-16：05）、 

      江委員綺雯 代（15：20-16：00）         記錄：賴櫻芬 

出席：黃呂錦茹（陳其墉代）、丁亞雯（洪哲義代）、陳業鑫（朱

明珠代）、黃昇勇（張謂代）、林奇宏（陳青梅代）、楊馨怡

（陳麗年代）、王蘋（陳俞容代）、陳曼麗、朱偉仁、劉紫

玉、王晴紋、黃俊男、林月琴、解慧珍、柯伊諾.拉斌、顧

燕翎、師豫玲、鄧世雄、鄭麗燕、劉俊麟、林瑞華。 

列席：黃清高、廖雪如（張峻賓代）、黃文鳳、葉琇姍（葉昭伶代）、      

吳春沂（楊岱錞代）、劉越萍（陳青梅代）、易君強（陳麗

年代）、徐月美、丁群孝、林淑娥、尤詒君、楊柳錡、林佳

玫、杜慈容、莊美琪、林佩瑾、李如欣、許美玉、張碩凱、

鍾德馨、楊國如、蔡君蘋、吳雪衣、陳銘祥、劉春香、翁

淑卿、邱宜慧、賴櫻芬、謝昂芬。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會議紀錄： 

  一、確認本委員會第 7屆第 1次委員會會議紀錄（100 

      年 3月 17日召開）：詳如附件 1,p.16~31 

  裁示：會議紀錄確定。 

  二、確認本委員會第 7屆第 1次臨時會會議紀錄（100 

      年 5月 3日召開）詳如附件 2,p.32~34 

  裁示：會議紀錄確定。   

  三、確認本委員會第 7屆第 2次臨時會會議紀錄（100 

      年 7月 22日召開）詳如附件 3,p.35~42 

  裁示：會議紀錄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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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歷次委員會會議決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序

號 
屆 次 

列 管 事 項 

（委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1 

第 6屆

第 3次 

委員會 

參酌身心障礙者及

老人需求，妥善規

劃本市閒置校園空

間，供社福團體使

用一案，請邱副市

長組成專案小組，

邀請教育局、社會

局參與，並請委員

們提供符合社福團

體需求之校園名單

予專案小組進行實

地訪查，俾利後續

使用規劃。惟實際

運作時，仍以教育

優先、不影響校園

安全為原則。 

教育局 

一、本案本局已請社會 

    局推派人員併同本 

    局相關人員組成小 

    組。 

二、 爾後接獲社福團體

對本市校園閒置空

間之相關使用需

求，社會局及本局

將於評估不影響校

園安全及其運作

後，簽請副市長會

同 實 地 訪 查 。 

 

 

 

 

C 

2 

第 6屆

第 3次 

委員會 

為因應複雜高風險

家庭議題，成立高

風險家庭服務專案

小組，由衛生局、

教育局、社會局、

民政局、勞工局及

警察局組成，如有

跨局處之議題，提

報專案小組討論，

俾使局處間相互連

結合作，建立成功

社會局 

、 

衛生局 

、 

教育局 

、 

民政局 

、 

勞工局 

、 

警察局 

為應複雜高風險家庭議

題，由社會局成立高風險

家庭服務專案小組，強化

跨局處交流，以共同服務

個案。由於社會局將持續

以專案小組方式處理高

風險家庭議題，建議解除

列管。以下為相關局處針

對高風險議題執行之個

別執行情形說明： 

社會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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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屆 次 

列 管 事 項 

（委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案例，鼓舞第一線

承辦同仁。 

一、 本案現行作法為召

開個案研討會議，

邀集相關專業團隊

第一線工作人員與

會，共同討論問題

並提供整合性服

務，該團隊運作機

動性強，以立即提

供高風險家庭跨局

處之服務與相關資

源投注。 

二、 另可透過定期區域

網絡聯繫會報、高

風險服務單位聯繫

會議及區里座談會

等方式，強化跨局

處之交流，俾建立

默契共同服務個

案。 

三、 本案依社福委員會

第 6 屆第 4 次會議

報告案裁示，提報

兒少福利委員會檢

視，並於第 4屆第 2

次兒少福利委員會

裁示備查(解除列

管)。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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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屆 次 

列 管 事 項 

（委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高風險家庭服務專案小

組為求團隊運作之機動

性，係由本府社會局視高

風險家庭個案之需求，邀

集本局第一線服務單位

(健康服務中心)召開個

案討論會議，以立即提供

高風險家庭跨局處之服

務與相關資源。 

教育局： 

一、本市自 99 學年度起

成立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整合國中小相

關 輔 導 與 社 工 資

源，並連結社區衛生

中心、區域特教中

心、家防中心、醫

院、駐區心理師人員

等，俾提供個案學生

必要之心理輔導與

處遇。 

二、另本市國小訂有「高

風險家庭及高危險

群學生篩選與輔導—

落實校園三級預防自

殺防治危機管理輔導

機制」，對於遭逢意

外事件導致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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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屆 次 

列 管 事 項 

（委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員身心受創情形，主

動由本市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整合相關

資源，提供必要協助

與處遇。 

民政局： 

本局及各區公所配合專

案小組協助個案相關事

宜。 

勞工局： 

本案將配合社會局辦

理，如有個案需要就業服

務，將請本局就業服務處

提供協助。 

警察局： 

本局將配合參與現行社

會局所召開之高風險家

庭個案研討會議，共同研

商問題並提供警政相關

資源，俾使高風險家庭之

跨局處議題能獲有效解

決。 

3 

第 6屆

第 3次 

委員會 

有關民國 100年 11

月起開放非視障者

從事按摩業，屆時

將衝擊視障者就

業，請勞工局及教

育局從專業及學術

勞工局 

、 

教育局 

勞工局： 

針對研議視障者就業規

劃，勞工局為協助視障者

因應 100年 10月 31日按

摩業開放之衝擊，本局業

於 99 年底籌組視障專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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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屆 次 

列 管 事 項 

（委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面向，研議視障者

之就業規劃，並網

羅具職場實務經驗

者參與討論。 

小組，並已於 100年起每

2個月召開 1次會議（迄

100年 8月已召開 4次會

議），委員皆為視障領域

之專家，具有豐富之實務

經驗，本專案小組會議亦

將持續辦理，以提供本局

更貼近視障者就業需求

之服務。另本專案小組會

議相關決議，涉及身障基

金預算部分，本局亦會提

報「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

業基金諮詢管理會」進行

討論，故本案建議除管。 

教育局： 

一、 針對啟明學校高職

部學生無法或無意

願學習按摩者，視

其優勢能力，開設

多元能力課程培養

其優勢能力；亦鼓

勵以按摩為就業目

標之學生，於技術

純熟後，參與多元

課程培養其他專長 

    ，提昇就業競爭力。 

二、 基於學生能力、教

學經驗、專業判斷



  7 

序

號 
屆 次 

列 管 事 項 

（委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與未來就業市場需

求，啟明學校已於

100 學年度第一學

期開設多元課程，

作為未來多元就業

前準備。分別為： 

（一）表演藝術： 

針對具音樂天份之學生， 

開設「表演藝術」課程，

加強其音樂專長。目前已

與本市、新北市及基隆市

文化局瞭解考試相關期 

程、方式，預計於明年5

月參加本市、新北市之街

頭藝人證照考試。 

（二）電話客服： 

針對擅長與人溝通之學

生，開設「電話客服」課

程。培養其溝通協調能力

與服務技巧。目前已與淡

江盲生資源中心合作，將

培訓導入課程，以期培養

傑出視障客服人才。 

（三）視障手工藝： 

針對小肌肉動作靈活之

學生開設「手工藝」課

程，訓練其精密動作能

力、穩定度與速度。並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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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屆 次 

列 管 事 項 

（委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練家長手工藝技能、網路

拍賣能力，增加出貨通

路。對外與阿甘協會合

作，提供擺攤的機會與場

地，目前已有一位學生自

行創業創立「旺旺串珠工

作室」，期待未來更多有

興 趣 者 加 入 。 

（四）弱視生烘焙服務： 

針對尚有殘餘視力之弱

視學生開設「烘焙服務」

課程，訓練其食物製作能

力。目前與著有「百年糕

餅的新舊滋味」、「最賺錢

的路邊攤」等暢銷書點心

師父顏金滿老師合作，持

續訓練弱視學生西式點

心製作，並與本市勞工局

職訓中心跨領域合作。 

（五）職業代工： 

針對視多障之學生開設

「職業代工」課程，訓練

其手部動作、分類與包裝

等能力。以期在畢業後進

入庇護職場工作。目前與

愛盲基金會合作，導入職

前訓練課程，希冀在未來

就 業 能 無 縫 轉 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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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屆 次 

列 管 事 項 

（委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六）服務知能： 

針對即將就業之學生開

設「服務知能」課程，透

過實習商店之實際營

運，讓學生學習從開店

前、開店中到開店後之完

整流程、溝通技巧與服務

態度。對未來不管從事任

何行業，皆有所幫助。 

 

 

 

 

 

 

 

 

 

 

 

 

 

 

 

 

4 

 

 

 

 

 

 

 

 

 

 

 

 

 

 

 

第 6屆

第 4次 

委員會 

為落實及強化市府

轉運站之多元化， 

讓身心障礙者也能

感受該站之便捷，

並可行銷首善之都

對身心障礙者之照

顧，請交通局研議

小型復康巴士每日

定時提供服務之可

行性，並將訊息廣

為周知，俾供後續

評估用量時之參

考。 

 

 

 

 

 

 

 

 

 

 

 

 

 

 

 

 

交通局 

一、 本市公共運輸處業

於 100年 5月 23日

邀請本府警察局交

通警察大隊、信義

分局、停管處、交

工處、交通局及財

團法人鄭豐喜文教

基金會黃顧問俊男

至市府轉運站周邊

各景點（含市府轉

運站、臺北市政府

及 101 國際購物中

心等）辦理現場會

勘，會勘評估結

果，考量市府轉運

站周邊景點多處均

不適合設置小型復

康巴士臨停區，基

於不影響當地交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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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屆 次 

列 管 事 項 

（委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順暢及行車安全，

宜以低地板公車提

供身心障礙者服務

較為妥適。 

二、 另查 537 路線公車

行經捷運市政府

站、臺北市政府

（東、西兩側）、世

貿三館、世貿中心

及台北 101 國際購

物中心，與委員建

議之接駁專車行駛

路線相同，故本處

已函請大南汽車股

份有限公司調派其

它路線之低地板公

車配置行駛 537 路

線，該公司已於 100

年 7月 4日調度 266

路線 2 輛低地板公

車行駛 537 路線提

供服務。 

5 

第 7屆

第 1次

臨時會 

請提報本市長期照

顧資源狀況(機構

數、服務人力…

等)，俾利未來討論

長期照顧服務法時

能更貼近本市需

社會局 

、 

衛生局 

一、 本市長期照顧服務 

    資源截至 100年 8月 

    底共計有 15 家居家 

    服務提供單位、11 

    家老人日間照顧中 

    心、2家失智老人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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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屆 次 

列 管 事 項 

（委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求。     間照顧中心（含仁愛 

    院區仁鶴軒失智日 

    間病房）、3 處托顧 

    家庭、24 處老人送 

    餐服務提供點、30 

    輛中度重度失能老 

    人交通接送服務車 

    輛及 141 家老人長 

    期照顧機構，另有關 

    機構喘息、居家復健 

    及居家護理資料係 

    由衛生局主責。 

二、另本局及衛生局已依 

    據行政院衛生署 100 

    年 5 月 10 日衛署照 

    字第 1002861214 號 

    函分別至行政院衛 

    生署長期照護服務 

    資源盤點系統登錄 

    完備（資料統計時 

    間：截至 99年 12月 

    31日）。 

6 

第 7屆

第 2次

臨時會 

為了解身心障礙者

社區資源中心改設

於南海段後，其交

通動線是否適合身

障者出入。經黃俊

男委員及林君潔委

社會局 

中正區南海段之中正、萬

華區身心障礙者資源中

心預計於 104 年起由民

間單位承辦，本局將待通

盤規劃整體資源中心服

務後再行文至交通局，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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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屆 次 

列 管 事 項 

（委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員於臨時會後勘查

提出下述建議：「南

海段地點與小南門

捷運站距離較遠，

身障者往返辛苦。

建議在身心障礙者

社區資源中心啟用

之時，能有低地板

公車行駛與小復康

接駁。」本案業於

100 年 8 月 5 日簽

奉 鈞長同意請社

會局身障科規劃身

心障礙者社區資源

中心時參酌，並請

該科說明後續處理

情形。 

交通局就資源中心至小

南門捷運站以及附近身

障者較常使用之設施(如

捷運站、市立醫院和平院

區等)協助規劃低地板公

車行駛及小復康巴士接

駁，以利身障者便利使用

資 源 中 心 服 務 。 

 

 

 

 

 

 

 

 

 

7 

第 7屆

第 2次

臨時會 

有關調整 100 年度

公辦民營機構及方

案委託專業服務費

一案，經本委員會

同意增列預算後，

請社會局企劃科說

明實際執行情形。 

社會局 

本案業於 100 年 8 月 18

日完成簽奉核可行政程

序。奉核日後之新標案專

業服務費自奉核日起由

41,610 元調整為 42,923

元；其他舊案為符合契約

及採購法之相關規定，則

於契約期間結束，辦理重

新招標後調整專業服務

費標準，以改善受託民間

團體社工員待遇，維持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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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屆 次 

列 管 事 項 

（委員會議決議） 

主辦 

單位 
執 行 情 形 

辦理 

等級 

利服務品質。 
 

辦理等級 Ａ等級：工程已竣工、活動已完成、階段任務已達成及例行性業務等，可列

為Ａ級。 

         Ｂ等級：正在執行中之計畫。 

         Ｃ等級：規劃中尚未付諸實行之計畫。 

Ｄ等級：無法辦理之計畫，例如因法令修正、環境變遷或政策改變而無法執

行之計畫皆屬之。 

Ｅ等級：無須辦理之計畫，中央或其他機關已完成類似之計畫可替代本計畫，

或經評估已無政策需求者屬之。 

裁示： 

一、序號 1：為期有效運用校園空間，如社福團體對於校園閒置

空間有社福需求者，請向教育局提出，經該局檢視，提供

符合條件之區域學校並辦理會勘後，提報本委員會。 

  二、序號 3：請教育局及勞工局在規劃課程時，採取正面及常態 

      的角度，於本委員會下一次會議報告已執行之各項課程及 

      規劃；請勞工局確實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46-1條 

之定額進用比例，並妥善規劃視障者之職務再設計，確保 

視障者就業權益。 

  三、序號 5：為期外界瞭解本市長期照顧服務內容，請社會局及

衛生局統計各照顧資源之服務數據時，請具體明確(如：截

至某年某月共累計多少服務人數、人次等)，並提報本委員

會，另請衛生局於 11月召開長期照顧委員會先行提報。 

 四、序號 2、4、6、7：解除列管。 

肆、報告事項 

案由：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近期重要決議或政策成 

      果報告。 

報告單位：社會局 

說明：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前於 100年 4月 14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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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 7月 5日分別召開第 4屆第 1、2次大會，重要會議 

      決議如下： 

一、陳報備查臺北市政府 99年度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工作 

成果報告及 100年度工作計畫。 

二、陳報備查本委員會下設「審議工作小組」、「專案諮詢小組」，

業請各委員就所參與組別通訊推舉小組正、副召集人，各

工作小組工作內容如下： 

(一)審議工作小組：審議涉本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或權益法規

之重大事件、公彩基金補助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計畫等案。 

(二)專案諮詢小組：負責本市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業務督

導及其他有關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專案業務 

      推展及政策方向之研議。 

三、請教育局分別於國小、國中學校設置專人協助民間單位辦

理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轉學籍及不轉戶籍事宜，俾利提供

個案立即之需求。 

四、請社會局持續辦理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6條第 3項規 

定緊急保護安置個案，取消向扶養義務人收取安置費用之

規定。 

  五、陳報備查「兒童少年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資 

      源」案。 

裁示： 

一、本案洽悉。 

二、另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業於 100年 9月 29日

召開第 4屆第 3次大會，茲再補述下列重點： 

（一）請教育局運用現有閒置空間（居家安全體驗館），提升

臺北市家長對居家潛在危險的了解及傷害防制知能。 

（二）請社會局研議針對兒少保護、少年外展社工增加人身安

全保護、增加危險加給等保障案；如有具體方向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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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本委員會報告。 

伍、討論事項 

案由：為中華民國彩券販賣人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建議各縣市 

      公益彩券運用管理委員會應有當地工會代表一席」案，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局 

說明：有關中華民國彩券販賣人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100年 4

月 24日第 4屆第 1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提案五：「建議各

縣市公益彩券運用管理委員會應有當地工會代表一席」，以

參與建言及必要之監督 1節，考量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基金之運用與管理，係受本委員會監督管理，而本委員會

業將本府勞工局納入委員代表，應足以為勞工爭取權益表

達意見。 

裁示：考量本委員會委員已有勞工局代表，為免重複，暫不將本 

      市工會代表納入，惟日後本市彩券販賣人員職業工會若為 

      爭取經銷商相關權益，可參與勞工局辦理基層勞工代表相 

      關座談會議表達意見。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00年 10月 14日 下午：16：05） 

 


